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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 ：總議會秘書 (1)4 
梁慶儀小姐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5  

鄭潔儀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6 
袁家寧女士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立法會CB(1)2094/04-05(01)號文件 ⎯⎯因應 2005年 7月
14日 會 議 席 上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
 

立法會CB(1)2094/04-05(02)號文件 ⎯⎯政府當局就 “因
應 2005年 7月 14
日 會 議 席 上 所

作 討 論 而 須 採

取 的 跟 進 行 動

一覽表 ”作出的
回應

 

立法會CB(1)2094/04-05(03)號文件 ⎯⎯政 府 當 局 就 張
文 光 議 員 向 法

案 委 員 會 轉 達

建 造 業 訓 練 局

職 工 會 對 裁 員

和 縮 班 的 關 注

的 函 件 作 出 的

回應 ) 
 
 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附錄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 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 
 
(a) 在 2002至 2004年間，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

每年所進行的須繳付徵款的建造工程的價

值分項數字；  
  
(b) 在 2002至 2004年間，每年來自公共及私營

建造工程的徵款收入的分項數字；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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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有關建造業訓練局 (下稱 “訓練局 ”)的薪酬
結構的補充資料，包括高級人員的薪酬福

利條件；及  
 
(d) 有關訓練局為增加收生人數所採取措施的

資料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助理法律顧問 3.  委員亦要求助理法律顧問提供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
(第 131章 )中有關會議安排的條文，供法案委員會參考。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 委員同意，法案委員會隨後 3次會議的安排如
下  ⎯⎯  
 
    

 日期及時間  
 

第十四次會議： 2005年 10月 3日 (星期一 ) 
由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2時45分
 

第十五次會議： 2005年 10月 10日 (星期一 ) 
由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 
 

第十六次會議： 2005年 10月 25日 (星期二 ) 
由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2時45分

 
5 .   委員亦同意在第十四次會議上，討論下列事

項  ⎯⎯  
 

(a) 建造業議會的會議安排；及  
 

(b)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  
 
6.  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8月 29日  



 
 

附錄  
 
 

《建造業議會 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十三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2005年 7月 20日 (星期三 ) 
時  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00000 - 000312 主席  
 

序辭  
 

 

討論未來的工作路向  
 
000313 - 000457 政府當局  

 
政府當局匯報其擬備建造業議

會 (下稱 “議會 ”)會議安排資料
的進度，以及當局對委員要求在

法例中清楚訂明議會會議須以

公開形式進行的初步想法  
 

 

000458 - 002319 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劉秀成議員  
何鍾泰議員  
周梁淑怡議員  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強調有必要加快條例

草案的審議工作，並在法例中清

楚訂明，議會會議須以公開形式

進行，做法如城市規劃委員會

(下稱 “城規會 ”)一樣，尤其是因
為並非所有界別在議會中均有

代表  
 
政府當局匯報，雖然當局原則上

同意在適當情況下，議會會議須

以公開形式進行，但要探討一個

為主要業界人士接受的方案，業

界知悉法案委員會的意向，但屬

意不把任何限制性規定寫入法

規內  
 
政府當局回應另一名委員時表

示，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(下
稱 “臨時建統會 ”)同意議會會議
以公開形式進行，以助提高其運

作的透明度，但認為議會作為一

個自我規管組織，在訂定會議安

排方面應享有行事彈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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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 委員提出了下述不同意見：  
 
－  在法例中清楚訂明議會會

議須以公開形式進行，是可

取的做法  
 
－  在條例草案中訂明議會會

議須以公開形式進行的原

則，屬可以接受的做法  
 
－  自由黨的立場是，雖然議會

會議原則上應以公開形式

進行，但為了提供有利達成

共識的空間，應給予議會行

事彈性，讓議會可在某些指

明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閉 門 會

議。在此方面，當局應徵詢

臨時建統會的意見。此外，

由於城規會與議會有很大

的分別，未必適宜把城規會

的會議安排完全套用於議

會  
 
主席及若干委員表示同意應讓

議會在某些指明的情況下進行

閉門會議  
 
政府當局答允徵詢臨時建統會

的意見，但指出須解決的主要問

題是，議會應有多大程度的彈

性，可以決定其會議開放的方式  
 
政府當局承諾提供有關議會會

議以公開形式進行的條例草案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，供

法案委員會在下次會議上研究  
 
討論法案委員會有否需要擬備

有關公開會議的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，以及議會的會議安排

應否以城規會的安排為藍本  
 

 

討論政府當局就 “因應 2005年 7月 14日第十二次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
跟進行動一覽表 ”作出的回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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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02320 - 004839 主席  
李卓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提述政府當局就張文

光議員向法案委員會轉達建造

業訓練局職工會對裁員和縮班

的關注的函件作出的回應 (立法
會CB(1)2094/04-05(03)號文件 )，
並提出了下述關注事項  ⎯⎯  
 
(a) 訓練局在招生工作上故意

未盡全力，並關閉多個訓練

中心，以此作為其縮班以至

裁員的支持理由；及  
 
(b) 與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所

述情況相反，訓練局一直拒

絕充分諮詢員工，以求解決

營運環境轉變所衍生的問

題。訓練局更拒絕定期與職

工會會面，也不承認其員工

享有集體談判權。  
 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
 
(a) 在主要公開試的成績公布

後，訓練局會採取各種宣傳

措施，盡量招收最多的學

員；  
 
(b) 為確保成本效益，訓練中心

的數目須因應收生人數作

出調整。然而，實際的收生

人數卻以實際報名及就讀

課程者為依歸，而非規限於

擬訂學額；  
 
(c) 由於訓練局的離職計劃將

屬自願性質，縮班對於減省

人手無大作用；及  
 
(d) 當局正致力促使訓練局與

員工改善彼此的溝通，避免

產生誤會，以致窒礙暢順的

運作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政府當局須按會

議紀要第2(d)段
所載採取行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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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 該名委員提出了下述意見  ⎯⎯ 
 
－  訓練中心越少，收生便越困

難；及  
 
－  儘管有多種各樣的課程宣

傳方法，但所做的工作多

寡，卻是成效的關鍵。  
 

 

004840 - 010627 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 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認為，政府當局就 “因
應 2005年 7月 14日第十二次會議
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

行動一覽表 ”作出的回應 (立法
會 CB(1)2094/04-05(02)號文件 )
所載有關訓練局薪酬結構的資

料，應包括其高層管理人員所享

薪酬福利條件的詳情 (包括各項
津貼 ) 
 
政府當局認為，所提供的資料可

讓人清楚了解訓練局的職員開

支，而沒有不必要地侵犯個別員

工的私隱  

 

該名委員強調有需要取得有關

訓練局管理層薪酬福利條件的

詳細資料，特別是其相關組成部

分，以確保薪酬福利條件不會過

高  

 

政府當局認為，在條例草案的審

議過程中，不應針對訓練局個別

員 工 的 薪 酬 福 利 條 件 來 作 檢

討。為回應議員的關注，當局可

提供補充資料，說明不同類別員

工的薪酬水平  

 

主席認為，所索取的資料與條例

草案有關，因為法案委員會須確

保訓練局的財政狀況在過渡至

議會後依然穩健，若訓練局的薪

酬結構並不合理，或會對其財政

狀況構成影響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2(c)段 所 載 採
取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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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 另一名委員認為，既然訓練局的

財政狀況穩健，而當局亦已承諾

訓練局的離職計劃將屬自願性

質，法案委員會不應再干預訓練

局的員工事宜，而應集中審議條

例草案  

 

又一名委員認為有必要取得所

要求的資料，才能確定現時考慮

的離職計劃下各個因應訓練局

在 2005至 2010年間 3種不同的預
測財政狀況而擬訂的方案是否

公平 (立法會CB(1)2024/04-05(0
3)號文件附件B) 
 

政府當局澄清，該 3種情況只是
應委員的要求而作出的預測，旨

在顯示訓練局的財政狀況。至於

實際的結果，將視乎訓練局員工

對擬議離職計劃的反應而定  
 

 

010628 – 012228 陳婉嫻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認為，由於以往的不愉

快經驗，部分委員並不信任訓練

局的管理層。她促請政府當局更

密切監察訓練局及其他法定組

織的運作情況，並表明有意在有

需要時，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，

以防止訓練局的管理層濫用權

力  
 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
 
(a) 現時就議會的組成而建議

採用的混合模式，將有利於

適當平衡各方利益，因為當

局會有較多提名人選可供

揀選以委任為議會成員。此

外，業內的主要界別在議會

內均有其代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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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 (b) 當局認同有需要檢討訓練
局 的 組 織 架 構 及 運 作 模

式。檢討工作將在議會與訓

練局合併後，由議會負責進

行；  
 
(c) 當局希望盡早成立議會，以

應業界的要求，並在訓練局

過渡至議會前保持穩定；  
 
(d) 當局已一直積極參與處理

委員就訓練局的運作所提

出的關注問題。當局明確承

諾訓練局的離職計劃屬自

願性質，是其中一例；及  
 
(e) 鑒 於 訓 練 局 作 為 法 定 機

構，獲賦予特定的權力處理

人事及財務事宜，當局有必

要小心考慮任何干預其管

理事務的建議。  
 

 

012229 - 015447 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周梁淑怡議員  
李卓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應一名委員的要求提

供資料，說明訓練局各班別的實

際收生情況，並表示當局現正探

討是否可開設新班，例如有關工

地安全、鋁窗檢驗及維修等課

程。訓練局原則上會按業界的需

要開班，以盡量招收最多的學

員，增加收入  
 
該名委員要求訓練局因應業界

的需要，制訂主動進取的未來發

展計劃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訓練局應已展開

制訂其長遠發展計劃的工作  
 
另一名委員認為，若法案委員會

不能信任訓練局的管理層，將他

們撤換，同時向其他訓練局員工

作出保證，在訓練局過渡至議會

後一段時間內，可在聘用條件不

變的情況下繼續獲得聘用，可能

是較合適的做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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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政府當局指出，臨時建統會在最

近一次會議席上討論了下述事

項  ⎯⎯  
 
(a) 訓練局應繼續履行為業界

培訓合適人才的職能；  
 
(b) 由於訓練局的財政狀況不

會出現即時問題，業界認為

不 必 採 取 大 幅 裁 員 的 措

施，更不應將之視為有關問

題唯一的長遠解決方法；  
 
(c) 訓練局須因應現正推行的

教育改革及業內不斷轉變

所帶來的其他挑戰，調整其

角色，務求提高其競爭力； 
 
(d) 在訓練局過渡至議會前，應

維持穩定；  
 
(e) 訓練局目前的問題不僅與

其財務預測有關，同時亦關

乎其定位及運作模式。議會

應就訓練局的運作進行檢

討，並在合併計劃完成後向

其提供意見；及  
 
(f) 為加強訓練局在員工編制

及組織架構方面的彈性，應

盡早為合資格僱員引入自

願離職計劃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會把上述各點正

式轉達訓練局，並把有關的來往

函件副本送交法案委員會參閱  
 
另一名委員對上文 (f)項表示關
注，並重申當局有需要保證訓練

局員工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獲

得聘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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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 政府當局解釋，由於擬議的離職

計劃將屬自願性質，訓練局日後

的財政狀況將視乎員工對該項

措施的反應而定。在訓練局併入

議會後展開全面檢討前，訓練局

的員工架構不宜有重大變動  
 
一名委員質疑有關公營部門和

私營機構在 2002至 2004年間開
始施工的建造工程的價值，以及

在 2005至 2010年間所進行工程
的估計價值的分項數字 (立法會
CB(1)2094/04-05(02)號 文 件 第
(1)項 )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在 2005至 2010
年間開始施工的建造工程每年

的估計價值為 400億元，反映了
在 2004年出現的基線情況。由於
經濟逆轉，且有多項主要工務工

程計劃竣工，工程數目大幅減

少。然而，隨經濟復甦，情況

應有所改善。此外，即使有關預

測採用了審慎的估計數字 (即
400億元 )，訓練局的財政狀況也
不會有即時問題  
 
主席認為，有關資料顯示出訓練

局的財政狀況穩健，已能達到其

應有目的  
 
另一名委員認為，為確定訓練局

財政上持續有足夠的資源應付

開支，政府當局應提供在 2002
至 2004年間，公營部門和私營機
構每年所進行的須繳付徵款建

造工程的價值分項數字  
 
政 府 當 局 答 允 提 供 在 2002至
2004年間，每年來自工務工程及
私營機構建造工程的徵款收入

的分項數字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2(a)段 所 載 採
取行動  
 
 
 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2(b)段 所 載 採
取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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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15448 - 020724 何鍾泰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提出了下述意見  ⎯⎯  
 
(a)  訓練局的財政問題，是由於

工務工程計劃不足所致；  
 
(b)  法案委員會不應在討論訓

練局的員工事宜上花費太

多時間；  
 
(c)  工程師和建築師均希望可

盡早設立議會；  
 
(d)  由於訓練局是一個自主的

機構，政府難以干預其事

務。儘管存在困難，但當局

已在竭盡所能，協助訓練局

解決其問題；  
 
(e)  不應純粹因近期發生多宗

與 訓 練 局 有 關 的 個 別 事

件，便對條例草案作出修

正，對訓練局的運作施加限

制；及  
 
(f)  以公開形式進行會議有其

好處。  
 
另一名委員同意上文 (b)項所載
意見，她表示若法案委員會認為

有需要研究應否撤換訓練局的

管理層，就應讓後者有機會向法

案委員會陳述他們的情況  
 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 
 
(a) 當局會繼續設法確保訓練

局朝正確的方向邁進；及  
 
(b) 在設立議會並完成其與訓

練局合併的計劃後，當局將

會全面檢討後者的組織架

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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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20725 - 021129 主席  
陳婉嫻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秘書  
 

會議安排  
 

助理法律顧問

須按會議紀要

第 3段 所 載 採
取行動  

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8月 29日  


